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企业、个体工商户

退休人员一次性奖励申请表
	申请人

姓  名
	　
	性别
	　
	申请人身份证

号        码
	　

	子女

情况
	子女

姓名
	出生

年月
	是否

亲生
	死亡

年月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领证年月
	备注

	
	
	
	
	
	
	

	
	
	
	
	
	
	

	
	
	
	
	
	
	

	根据《关于对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退休的企业职工实行一次性奖励的实施意见》（常政发〔2009〕27号）文件精神，现提出申请。
所有申报内容及提供的证明材料属实，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关法律等责任。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以下由工作人员填写

	所在单位

审核意见
	经审核, 申请人提供材料与原件核对无误，符合《关于对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退休的企业职工实行一次性奖励的实施意见》（常政发〔2009〕27号）文件规定的一次性奖励金发放条件，享受一次性奖励金3600元，本单位将于       年    月   日前发放。   

经办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1）终身无子女者请在“备注”栏注明。

   （2）本表的适用对象为：2008年1月1日以后退休的企业、个体工商户持证退休人员。

